2013年云南省非煤矿山企业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检查验收表

	检查验收项目
	检查验收重点
	检查验收结果

	一、夯实企业安全生产条件
	地下

矿山
	1.开拓系统：（1）每个矿井至少有2个独立的直达地面的安全出口，安全出口的间距不小于30米；（2）每个生产水平(中段)必须有至少2个便于行人的安全出口，并与直达地面的出口相通；（3）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可靠；（4）井巷的所有分道口要有醒目的路标，注明其所在位置及通往安全出口的方向；（5）必须有能反映矿山生产现状的图件资料。
	

	
	
	2.提升系统：（1）必须选择经检测检验合格的矿山专用设备，严禁使用自制的和国家明令淘汰的提升设备设施；（2）主要提升装置、提升钢丝绳等要由有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严格按规定的检测周期进行检测检验，检测不达标的必须先整改后使用，检测记录及相关资料应完整齐全；（3）提升系统必须安装过卷保护装置、信号装置和深度指示器，深度指示器传动装置和操纵台应灵敏、真实；（4）升降人员的罐笼必须安装安全可靠的防坠器，斜井提升系统必须按规定设置“一坡三挡”防跑车装置。
	

	
	
	3.通风系统：（1）所有地下矿山必须建立完善的机械通风系统；（2）井下所有用风点、作业面的风速、风量、风质满足规程要求；（3）井下炸药库及储存动力油的硐室要有独立的回风道，该回风道不得与其他巷道相通。
	

	
	
	4.防排水系统：（1）井筒内必须装设两条相同的排水管，一条工作，一条备用，任何一台水泵与两条排水管均能实现互联互通；（2）井下水仓主要排水设备至少要由同类型的3台泵组成，工作水泵要确保在20小时内排出一昼夜的正常涌水量，除检修泵外，其他水泵应能在20小时内排出一昼夜的最大涌水量；（3）存在水害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山，井下主要泵房、中央变电所等特殊地点要按规定设置防水门；（4）水仓的清淤设施必须齐全完备。
	

	
	
	5.供配电系统：（1）矿山一级用电负荷（提升、通风、排水）必须采取双回路供电，且电源电缆来自不同母线段的独立线路；（2）井下输电线路通过易燃材料的部位，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止漏电或短路的措施；（3）井下采用三相三线制供电且要建立井下总接地网，所有必须接地的物体与总接地网相连。（4）井下照明应采用安全电压，变压器为矿用型变压器。
	

	
	露天

矿山
	1.露天境界：（1）露天境界坑与外部公路、铁路、水库、重要建（构）筑物、架空线路等重要设施设备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2）境界内平台完整，安全平台、清扫平台设置规范，满足安全防护和清扫作业要求。
	

	
	
	2.开采工艺：严格按照“采剥并举、剥离先行，自上而下分台阶或分层开采”原则进行开采，彻底消除“一面墙”和高陡边坡开采。
	

	
	
	3.台阶：（1）平台宽度和坡度按设计设置，平台无坍塌、滑坡现象，台阶坡面无悬岩或浮石；（2）作业平台满足铲装、运输设备最小工作半径要求。
	

	
	
	4.穿孔爆破：（1）采用中深孔下向凿岩；（2）爆破警戒范围、警示标志明显，警戒信号明确；（3）二次破碎全部采用（液压）机械二次破碎，杜绝用爆破方式进行二次破碎。
	

	
	
	5.铲装运输：采用机械化铲装、机械化运输作业，采区无人工铲装和人工运搬情况。
	

	
	排土场
	1.排土场地：(1)排土场坡脚与矿体开采点和其他构筑物之间应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必要时应建设滚石或泥石流拦挡设施。(2)排土场的阶段高度、总堆置高度、安全平台宽度、总边坡角、相邻阶段同时作业的超前堆置高度等参数，应在设计中明确规定。


	

	
	
	2.排土作业：(1)汽车排土作业时，应有专人指挥。(2)排土场平台平整，排土线应整体均衡推进，坡顶线应呈直线形或弧形，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应有3%～5%的反坡。(3)排土卸载平台边缘应设置安全车挡，其高度不小于轮胎直径的2/5，车挡顶部和底部宽度应分别不小于轮胎直径的1/3和1.3倍；设置移动车挡设施的，要按移动车挡要求作业。(4)同一地段进行卸车和推土作业时，设备之间必须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5)卸土时，汽车应垂直于排土工作线；严禁高速倒车、冲撞安全车档。(6)推土时，在排土场边缘严禁推土机沿平行坡顶线方向推土。
	

	
	
	3.防排水：(1)山坡排土场周围应修筑可靠的截洪和排水设施拦截山坡汇水。(2)排土场内平台应实施2%～3%的反坡，并在排土场平台修筑排水沟拦截平台表面山坡汇水。


	

	
	尾矿库


	1.库区安全：（1）周边山体稳定，无滑坡、塌方和泥石流，无违章建筑、违章施工和违章民办采选活动等情况；（2）库区范围内无危及尾矿库安全的违章爆破、采石和建筑，违章取尾、取水，无外来尾矿、废石、废水和废弃物排入，放牧和开垦等。
	

	
	
	2.尾矿坝体：（1）尾矿坝无变形、裂缝、滑坡和渗漏；（2）实测坝外坡坡比小于设计坡比；（3）坝体位移无突变现象；（4）坝体有无纵、横向裂缝；（5）坝体滑坡、沼泽化、流土管涌、冲沟等不良现象；（6）坝体浸润线位置满足设计要求。（3）坝上放矿实行多管小流量均匀放矿，滩面平整；（4）坝肩截水沟完好、畅通；（5）坝面复土完整，排水沟完好畅通；（6）尾矿库观测设施齐全、有效；（7）坝下渗水量正常，水质清澈，无混水渗出；（8）坝体排渗降水设施完好、有效。
	

	
	
	3.防排洪系统：（1）检查尾矿库干滩长度、安全超高、调洪库容满足设计要求；（2）排水构筑物、排水斜槽、排水涵管等排洪设施结构完好，无变形、移位、损毁、淤堵，排水能力满足要求；（3）排水井进水口水面无漂浮物；（4）排水隧洞无塌方，洞内无填充物，洞内不淤堵等；（5）溢洪道、截洪沟沿线山坡滑坡、塌方，护砌无变形、破损、断裂和磨蚀，沟内无淤堵等。
	

	二、夯实现场安全管理
	1.强化作业安全管理。（1）企业将一线班组和岗位易发、多发的“三违”行为，制作成安全禁令悬挂在作业点，让作业人员熟知、熟记。企业层层查“三违”行为，且有检查记录。（2）实行作业安全检查确认制度，且有相关记录。（3）实行高风险作业单审批制度，且有相关台帐。（4）员工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2.严格落实领导干部现场带班制度。非煤地下矿山必须每班有1名企业负责人下井带班，加强现场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3.推行安全生产看板管理制度。现场安全生产和管理的有关要求，制作成看板（牌）悬挂在现场，督促作业人员随时对照检查，规范作业行为。
	

	
	4.外协单位准入和工程招投标符合相关规定，企业与外协单位签订有职责明确的安全协议，将外协单位安全生产纳入企业安全管理范围实行一体化管理。
	

	
	5.加强班组建设。班组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企业对班组安全标准化工作实行季考评，且有考评记录。
	

	三、夯实员工安全素质
	1.企业主要领导、分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和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培训；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殊工种人员一律经过专门安全培训，并持有相关资格证书；新进厂（矿）员工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且考核合格，培训档案完整。
	

	
	2.企业对所有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应知应会技能和应急能力专题培训，有完整的培训档案。
	

	四、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
	1.所有在生产非煤矿山和在运行尾矿库达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以上等级。规模以上选矿厂达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以上等级。
	

	
	2.达标企业建立标准化体系常态运行机制，建立班组安全标准化季考评制度，并实行星级标准化班组等级管理，有完整的档案资料。
	

	
	3.按照管理标准化和制度标准化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
	

	五、建立隐患排查体系
	1.开展安全风险分析评估，确定容易产生重大隐患的设施设备部位和作业点，标识出隐患状态，且制作成警示牌置于作业点。对重大隐患及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
	

	
	2.在生产一线建立作业安全检查确认制度，班组和岗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前对照检查事项逐项进行安全检查，并按要求进行安全确认，且档案资料完整。
	

	
	3.定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有效治理隐患，且有完整的档案资料。
	

	
	4.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自查自报系统。
	

	六、建立监测监控体系
	1.在生产非煤地下矿山建立了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各系统运行正常。


	

	
	2.在运行三等以上尾矿库建立了在线监测系统，各系统运行正常。
	

	
	3.重大危险源实行监测监控。为危险性较大的作业人员配备检测仪和个体防护装备。
	

	
	4.重点部位和高危岗位安装监测监控装备实行在线监测。
	

	七、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1.制定事故现场处置方案和企业应急救援预案，预案与地方政府的预案相衔接。
	

	
	2.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建立专兼职应急队伍，无能力建立的要与周边区域性应急救援基地或骨干队伍签订应急救援服务协议。应急救援人员经过专门培训，具有处置事故的能力和水平。
	

	
	3.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和技术装备，为作业人员配备应急个体防护用品。
	

	
	4.每年坚持开展应急演练，演练方案和演练记录齐全。
	

	检查验收综合结论（列出不达标项，简述原因，提出整改建议）
	


